西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

2026年行政检查工作计划

2026年，我局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，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。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，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，着力提升执法检查成效，推动我局法治工作向纵深发展，结合我单位工作实际，制订本计划。

检查主体与检查依据：

检查主体为北京市西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。检查依据为《退役士兵安置条例》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《烈士褒扬条例》等法律法规。检查时间为2026年1月至12月。
二、检查对象范围（管理对象基数）

检查对象范围为北京市西城区2026年领取抚恤金、优待金、一次性就业补助金和报销医药费的退役人员和其他优抚对象，管理对象数约2600。

三、检查方式

检查方式主要采取网上信息系统核查，档案资料审查，报销单据复查，与承担接受任务单位、优抚对象、退役人员等进行面谈或电话、微信询问等。

检查项目

1.伪造残情、出具假证明，伪造证件、印章骗取抚恤金、优待金、补助金的行为进行检查


2.负有烈士遗属优待义务的单位进行检查


3.虚报病情骗取医药费行为进行检查



4.冒领抚恤金、优待金、补助金的行为进行检查



5.负有军人优待义务的单位履行优待义务行为的检查
五、检查比例
按照市区文件要求执行检查，管理对象基数约2600，检查比例不低于涉及服务对象数量的10%。（注：本单位无双随机抽查事项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西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1月7日
